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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窝藏、包庇罪”司法解释

主持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8 月 9 日发布 《关于办理

窝藏、 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 对窝藏、 包庇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有关司法认定问

题予以明确， 该 《解释》 自 2021 年 8 月 11 日起施行。

那么， 这一 《解释》 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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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治日报》 报道， 最高

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8

月 9 日发布 《关于办理窝藏 、

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 解 释 》 ( 以 下 简 称 《 解

释》) ,对窝藏、 包庇罪的定罪

量刑标准及有关司法认定问题予

以明确,自 2021 年 8 月 11 日

起施行。

《解释》 共九条,坚持以习

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切实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问题

导向,着眼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

指导,分别对窝藏罪和包庇罪的

构成要件以列举的方式作了细化

规定。

《解释》 明确了保证人在犯

罪的人取保候审期间,协助其逃

匿,或者明知犯罪的人的藏匿地

点、 联系方式,但拒绝向司法机

关提供的,对保证人以窝藏罪定

罪处罚。 《解释》 还规定,明知

是犯罪的人,为帮助其逃匿,实

施为其提供房屋或者其他可以用

于隐藏的处所;提供车辆 、 船

只、 航空器等交通工具,或者提

供手机等通讯工具;提供金钱等

行为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

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窝藏

罪定罪处罚。

在明确包庇罪入罪标准时,

《解释》 根据司法实践情况,将

包庇行为的具体手段细化为三种

情形:一是故意顶替犯罪的人欺

骗司法机关的,即实践中常见的

“顶包”。 二是故意向司法机关作

虚假陈述或者提供虚假证明,以

证明犯罪的人没有实施犯罪行

为,或者犯罪的人所实施行为不

构成犯罪的。 三是故意向司法机

关提供虚假证明,以证明犯罪的

人具有法定从轻、 减轻、 免除处

罚情节的。 《解释》 同时明确了

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

义、 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在司法

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 收集有

关证据时,作假证明包庇的,以

包庇罪从重处罚 。 而且明确规

定,故意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

明,以证明犯罪的人具有法定从

轻、 减轻、 免除处罚情节的,以

包庇罪定罪处罚。

此外, 《解释 》 还就窝藏 、

包庇犯罪的罪与非罪、 一罪与数

罪问题作出规定,明确为帮助同

一个犯罪的人逃避刑事处罚,实

施窝藏、 包庇行为,又实施洗钱

行为,或者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及其收益行为,或者帮助毁灭证

据行为,或者伪证行为的,依照

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并从重处

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两高发布司法解释明确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

■链接

厘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潘轶： 《解释》 第三条明确

了包庇罪与拒绝提供间谍犯罪、

恐怖主义犯罪、 极端主义犯罪证

据罪的界限。

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恐

怖主义、 极端主义犯罪行为， 在

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 收

集有关证据时， 拒绝提供， 情节

严重的， 依照 《刑法》 第三百一

十一条的规定， 以拒绝提供间谍

犯罪、 恐怖主义犯罪、 极端主义

犯罪证据罪定罪处罚； 作假证明

包庇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条

的规定， 以包庇罪从重处罚。

《解释》 第六条规定， 认定

窝藏、 包庇罪， 要以被窝藏、 包

庇的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

被窝藏、 包庇的人实施的犯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但尚

未到案、 尚未依法裁判或者因不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依法未予追究刑事

责任的， 不影响窝藏、 包庇罪的认

定。 但是， 被窝藏、 包庇的人归案

后被宣告无罪的， 应当依照法定程

序宣告窝藏、 包庇行为人无罪。

《解释》 第七条、 第八条则对

罪数认定和共同犯罪人之间窝藏、

包庇行为的处理等问题作出规定，

使定性处理更加准确。

为帮助同一个犯罪的人逃避刑

事处罚， 实施窝藏、 包庇行为， 又

实施洗钱行为， 或者掩饰、 隐瞒犯

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 或者帮助毁

灭证据行为， 或者伪证行为的， 依

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 并从重处

罚， 不实行数罪并罚。

共同犯罪人之间互相实施的窝

藏、 包庇行为， 不以窝藏、 包庇罪

定罪处罚， 但对共同犯罪以外的犯

罪人实施窝藏、 包庇行为的， 以所

犯共同犯罪和窝藏、 包庇罪并罚。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刑法》

原本就规定， “犯前款罪， 事前通

谋的， 以共同犯罪论处”。

也就是说， 窝藏、 包庇罪的特

征之一是对于犯罪的知晓在行为人

实施犯罪之后。

如果事先就进行了通谋， 即便

事后只是实施了窝藏 、 包庇的行

为， 并未参与犯罪， 也可能被认定

为共同犯罪。

窝藏、 包庇罪的特征之一是对于犯罪的知晓在行为人实施犯罪之后。 如果事先就进行了通谋， 即便事

后只是实施了窝藏、 包庇的行为， 并未参与犯罪， 也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

李晓茂： 根据 《刑法》 第三百

一十条的规定，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

为其提供隐藏处所、 财物， 帮助其

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情

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那么， 怎样算是 “情节严重”

呢？ 这次 《解释》 中细化了相关规

定。

《解释》 第四条规定： 窝藏、

包庇犯罪的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认定为 《刑法》 第三百一

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节严重 ”：

（一） 被窝藏、 包庇的人可能被判

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二） 被

窝藏、 包庇的人犯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 恐怖主义或者极端主义犯罪， 或

者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者、

领导者， 且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的； （三） 被窝藏、 包庇的

人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且可能被

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

（四 ） 被窝藏、 包庇的人在被窝藏 、

包庇期间再次实施故意犯罪， 且新罪

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的 ； （五 ） 多次窝藏 、 包庇犯罪的

人， 或者窝藏 、 包庇多名犯罪的人

的； （六）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本条所称 “可能被判处” 刑罚，

是指根据被窝藏 、 包庇的人所犯罪

行， 在不考虑自首、 立功、 认罪认罚

等从宽处罚情节时应当依法判处的刑

罚。

细化“情节严重”的情形

怎样算窝藏、包庇罪的“情节严重”呢？ 这次《解释》中细化了相关规

定。

资料图片

和晓科： 《解释》 首先从多个

方面对如何认定窝藏 、 包庇罪的

“明知” 作了规定。

其中第一条、 第二条明确了窝

藏、 包庇犯罪要具有明确的目的，

要 “明知是犯罪的人” 并提供了相

应的帮助。

《解释》第一条规定：明知是犯

罪的人，为帮助其逃匿，实施下列行

为之一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

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以窝藏罪定罪

处罚：（一） 为犯罪的人提供房屋或

者其他可以用于隐藏的处所的 ；

（二）为犯罪的人提供车辆、船只、航

空器等交通工具， 或者提供手机等

通讯工具的；（三） 为犯罪的人提供

金钱的；（四） 其他为犯罪的人提供

隐藏处所、 财物， 帮助其逃匿的情

形。

值得注意的是， 《解释》 特别

指出， 虽然为犯罪的人提供隐藏处

所、 财物， 但不是出于帮助犯罪的

人逃匿的目的， 不以窝藏罪定罪处

罚；

对未履行法定报告义务的行为

人， 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

政处罚。

《解释》第二条则规定，明知是犯

罪的人，为帮助其逃避刑事追究，或者

帮助其获得从宽处罚， 实施下列行为

之一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 以包庇罪定罪处罚：

（一）故意顶替犯罪的人欺骗司法机关

的；（二） 故意向司法机关作虚假陈述

或者提供虚假证明， 以证明犯罪的人

没有实施犯罪行为， 或者犯罪的人所

实施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三） 故意向

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明， 以证明犯罪

的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

节的；（四）其他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

《解释》 第五条规定了如何认定

窝藏、 包庇罪中的 “明知”： 应当根

据案件的客观事实， 结合行为人的认

知能力， 接触被窝藏、 包庇的犯罪人

的情况， 以及行为人和犯罪人的供述

等主、 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行为人将

犯罪的人所犯之罪误认为其他犯罪

的， 不影响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

规定的 “明知” 的认定。

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提供隐藏处

所、 财物等行为， 但现有证据不能证

明行为人知道犯罪的人实施了犯罪行

为的， 不能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条

第一款规定的 “明知”。

明确行为人“明知”及入罪的标准

《解释》规定窝藏、包庇犯罪要具有明确的目的，要“明知是犯罪的人”

并提供了相应的帮助。


